重庆市总河长令（第8号）
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的令
全市各级河长、河长办公室，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运用河长制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和河长履职评价机制（以下统称“三清单一机制”），推动全市各级河长、各有关单位认真履职尽责，提升河长制工作质效，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工作。
一、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各级河长要切实履行河流保护治理第一责任人职责；河流牵头单位要强化牵头负责、督导推进的职责定位；河长制责任单位要主动将部门工作融入河长制总体格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河长办公室要发挥好组织、协调、督办、考核作用，严格对照责任清单，督促指导各级河长、河流牵头单位、河长制责任单位认真履职，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消除责任“真空”。
二、细化实化任务清单。各级河长、河流牵头单位和河长制责任单位要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推进、分类施策，重点抓好河长制六大任务落实，科学编制实施“一河一策”方案（2026—2030年），有效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市、区（县）级河长办公室要完善河长巡河手册内容，推动河长巡河查有方向、做有规范；要对照河长制任务清单，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确保各项任务可量化、可评价。到2026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幸福河湖100条（座）以上，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Ⅱ类。

三、优化问题闭环处置。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AI智能监控、人工巡河与舆情监测收集等资源，构建“天空地水人”一体化风险感知体系。依托“智慧河长”平台，贯通上下游、干支流管护治理全链条，对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销号—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实行涉河湖重大问题呈报本级河长、同步交办同级责任单位与属地政府限期整改的“一报告两交办”机制，对久拖不决、反复反弹的遗留问题提请上级河长专题调度或本级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

四、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着力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的常态化风险早期识别、预警响应与联合防控机制，实现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问题治理抓早抓小。完善滨水空间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使河湖保护成果长效惠及民生。实行市级河流管理保护情况、区县河长制工作综合情况以及区县级河长履职评价结果“三通报”制度，推动各级河长认真履职。
市河长办要动态优化区县级河长履职评价指标，定期将评价结果呈报市双总河长审阅。各级河长、河流牵头单位、河长制责任单位要将“三清单一机制”贯穿于河流管理保护全过程，全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努力打造全面推行河长制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双十周年”标志性制度成果，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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